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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方案编制背景

1、任务的由来

富民县晟沅石料有限公司富民县永定街道办白石岩村委会老茨塘石灰石矿

于 2007 年 12 月首次取得采矿权，2010 年 10 月，因原采矿权面积小，经富民县

自然资源局批准同意扩大矿区范围，2010 年储量核实工作实际采用 1954 年北京

坐标系，1956 年黄海高程系，但在 1980 西安坐标系与 1954 北京坐标系换算中

存在错误，导致矿区实际资源储量核实面积与采矿证批准面积不一致。2018 年

储量核实报告工作发现了这一问题，经富民县自然资源局批准同意变更，现采矿

许可证号：C5301242010127120103470，采矿权人：富民县晟沅石料有限公司，

由富民县自然资源局发放，生产规模 12.5 万 t/a，矿区面积 0.0254km2,开采高

度 2070m～2020m，有效期为 2018 年 11 月 6 日至 2020 年 9 月 14 日。根据云南

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非煤矿山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15]38 号）

及富民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富民县非煤矿山转型升级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富政通﹝2016﹞18 号）”，于 2019 年 8 月由富民县晟沅石料有限公司提出申

请，经富民县自然资源局批准，矿山办理采矿权变更，变更后生产规模：30 万

t/a，矿区面积：0.1044km2，开采深度：2075～1995m。采矿权人：富民县晟沅

石料有限公司，地址：富民县永定街道办白石岩村委会九龙箐，矿山名称：富民

县永定街道办白石岩村委会老茨塘石灰岩矿，经济类型：私营企业，开采矿种：

石灰岩（普通建筑材料用），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矿区位于富民县城 5°方向、

平距约 9km 处，地处富民县永定街道办白石岩村委会境内。拟变更采矿权区块由

24个拐点圈定，地理坐标（西安80）极值：东经102°29′54.85″～102°30′29.38″，

北纬25°18′01.00″～25°18′15.08″。

为全面贯彻国土资源部关于“保护自然资源、保护良好生态环境”的基本国策，

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总原则。现根据依据国土资源部第 44号

部长令《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报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土资规〔2016〕21号）及《云南

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报有关工作

的通知》（云国土资〔2017〕96号）的规定富民县晟沅石料有限公司委托核工



业江西工程勘察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承担了“富民县晟沅石料有限公司富民县永定

街道办白石岩村委会老茨塘石灰石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编制

工作（以下简称本方案），该方案作为申请采矿权设置，办理采矿许可证所需的

法定资料，今后矿业权人在办理矿业权为申请、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

矿山土地复垦提供技术依据。

2018年 7月富民县晟沅石料加工厂（即富民县晟沅石料有限公司）委托西

南能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编制过《云南省富民县老茨塘普通建筑材料用石灰岩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富民县晟沅石料有限公司于 2018年至 2020

年在富民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专款专用账户上累计预存土地复垦费用 161793.95

元（附件 19），可用于抵扣本次《富民县晟沅石料有限公司富民县永定街道办

白石岩村委会老茨塘石灰石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中土地复垦方

案费用。富民县晟沅石料有限公司于 2018年至 2020年在富民县富滇银行专款专

用账户上累计预存地质环境保护基金费用 8198.27元（附件 19），可用于抵扣本

次《富民县晟沅石料有限公司富民县永定街道办白石岩村委会老茨塘石灰石矿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中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基金费用。

2018年 7月编制方案仅为原采矿权范围，该方案仅对原采矿权开采范围进

行简单的防治措施，且该方案未根据方案实施开展相关工作。根据业主委托本次

方案编制为变更扩大矿区范围，本次方案编制包含整个矿区（含原采矿权、界外

采场），故本次编制可视为第一次编制。

2、编制目的

为保证矿山生态修复义务落实，实现矿山地质环境稳定、合理用地、保护耕

地、恢复地质环境。在收集资料、开展矿山地质环境调查和土地资源调查的基础

上，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一是作为矿山企业计提矿山地质环

境治理恢复和土地复垦基金，实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治理、监测、及土地复垦

的技术依据；二是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监督、检查、督促矿山企业落实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责任义务提供重要依据；三是使被损毁的土地恢复并达到最

佳综合效益的状态，努力实现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方案》是矿山地质环境预防、治理与监测工程的重要依据之一，但《方案》不

代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的勘查与设计工作，实施时，应委托有经验的单位进

行勘察设计。

第二部分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基本情况表

矿

山

企

业

矿山名称 富民县永定街道办白石岩村委会老茨塘石灰石矿

矿山企业名称 富民县晟沅石料有限公司

矿山类型 □申请 □持有 ☑变更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企业性质 私人营业 项目性质 变更（扩大）

矿区面积及开采标高 0.1044km2，开采标高：2075m—1995m

资源储量 897.12 万 t 生产能力 30万 t/a

采矿证号

（划定矿区范围）
C5301242010127120103470 评估区面积 0.96km2

项目位置土地利用现

状图幅号
G48 G065008、G48 G065009

矿山生产服务年限

11a
（2021年 6月

至 2032年 6月）

方案适用

年限
5a（2021年 6月至 2026年 6月）

生产服务

年限
11a（2021年 6月至 2032年 6月）

编

制

单

位

单位名称 核工业江西工程勘察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刘智辉 电话及传真

资质类别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

资质等级及

证书编号

勘查甲级 362017120372

危险性评估 362019110175

设计甲级 362017130367

发证机关 国土资源部

联系人 电话及传真



单位地址

矿山地质

环境影响

地质环

境影响

评估级

别

评估区重要

程度

评估区无村庄分布；无地质遗迹保护区；无较重要水源地分布；无旅游

保护区和历史文物保护区，矿山开采会破坏区内有林地、灌木林地、其

它草地及采矿用地，损毁面积 14.3608hm2；根据评估区重要程度分级表，

综合确定评估区重要程度为重要区

一级
地质

环境条件

评估区属构造侵蚀、溶蚀低中山岩溶山地地貌，地形地貌属复杂；地质

构造中等；水文地质条件中等；工程地质条件复杂；人类工程活动强烈。

根据露天开采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分级表，综合确定评估区矿山

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复杂

生产

规模
矿山建设规模为 30万 t/a，该矿为小型矿山

现状分

析与预

测

矿山地质灾

害现状分析

与预测

现状条件下评估区内主要发育有 6 个潜在不稳定斜坡（BW1～BW6）。主要分

布在露天采场、露采场周围。现状条件下潜在不稳定边坡 BW1、BW2，危害程度大，

危险性大；潜在不稳定边坡 BW3、BW4、BW5、BW6，危害程度中等，危险性中等。

预测评估，根据矿山建设情况，未来矿业活动加剧 BW1、BW2 不稳定边坡形成

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可能较大，主要危害采矿人员和设备的安全，危险程度

大，危害性大。未来矿业活动加剧 BW3、BW4、BW5 不稳定边坡形成崩塌、滑坡等

地质灾害的可能中等，主要危害人员和设备的安全，危险程度中等，危害性中等。

未来矿业活动加剧 BW6 不稳定边坡形成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可能中等，主要

主要危害下方成品堆场、维修车间设施及人员的安全，危险程度小，危害性小。

未来露天开采引发开采边坡产生滑坡灾害可能性中等～大，危险性、危害性中

等～大；表层覆盖风化强烈的岩体诱发滑坡的可能性较大，危害程度中等，危险

性中等；办公生活区、成品堆场、生产加工车间、维修车间、其他设施、矿山道

路现诱发滑坡的可能性小，危害性、危险性小；新建高位水池诱发地面塌陷的可

能性小，危害程度、危险性中等；临时排土场诱发滑坡、泥石流的可能性中等，

危害程度、危险性中等。

未来露天采场遭受滑坡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危险性、危害性大，威胁场内矿山施

工机械及人员的安全；新矿山道路边坡遭受失稳发生小规模滑坡和土体坍塌灾害

可能性较大，危害程度中等，危险性中等；矿山工程建设和运营引发或遭受岩溶、

红黏土等不良地质作用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采矿活动遭受岩溶地

面塌陷的可能性小，危害性及危险性小；矿山采矿活动对村庄影响较小，遭受泥

石流、滑坡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害程度中等，危险性中等；项目区其他设施

遭受滑坡、泥石流的可能性较小，危害性及危险性小。



矿区含水层

破坏现状分

析与预测

现状评估：

评估区地下水类型主要为第四系松散土体孔隙含水层和二叠系下统阳新组岩溶裂

隙含水层。矿区主要地层富水性较好，但未发现地下水泉点露头，说明区内地下

水位埋深较深。矿区所在位置地势较高，地下水补给面积较小，因此地下水对矿

床充水影响不大。

现状下正在进行采矿活动，开采最低标高(1995m)位于最低侵蚀基准面标高

(1960m）之上，采矿活动不会改变当地地下水动态条件，不会造成地下水含水层

的水位下降，未影响到矿区及周围生产生活供水。

预测评估：

评估区地下水类型主要有第四系松散土体孔隙含水层和二叠系下统阳新组岩溶裂

隙含水层。现状下正在进行采矿活动，矿区位于地下水位以上，当地侵蚀基准面

以上，采矿活动不会改变当地地下水动态条件，不会造成地下水含水层的水位下

降，未影响到矿区及周围生产生活供水；

矿床充水对地下水影响较小

矿区地形地

貌景观（地

质遗迹、人

文景观）破

坏现状分析

与预测

地形地貌景观现状评估

矿山为已建矿山，矿山开采扰动破坏了原来地形地貌，影响地质环境的自然完整

性，其破坏形式主要是改变了原有的地形，破坏了地貌及生态景观，现已形成一

个 圆弧状采空区，破坏面积约为 5.8409hm
2
，故采矿活动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

破坏现状评估为严重。评估范围内无上百人居住村庄，无大型公路、水利水电设

施分布，不属于地质遗迹及无其它国家、省级、县级自然保护区分布及风景名胜

古迹，周边无交通要道，故不存在对上述的破坏。

地形地貌景观预测评估

评估区范围内不属于地质遗迹及其它国家级、省级、县级自然保护区分布及风景

名胜古迹。矿山开采终了时，项目区的土地利用格局未发生改变，但矿区自然景

观的连续性会被破坏。根据开发方案的设计，矿体开采为露天开采，采矿终了时

台阶高度 10m，采场最终边坡角为小于 55°，台阶坡面角为小于 60°，坡度较陡，

将形成永久性的陡坎，灰岩岩石裸露、部分岩溶发育，较易进行绿化；采矿终了

时矿区内还会形成 4.6725hm
2
的采坑，项目区新建办公生活区、新建生产加工区、

新建矿山道路及高位水池共 0.6538hm
2
，破坏地形地貌景观 5.3263hm

2
（其中露天

采场破坏面积 4.6725hm
2
，项目区破坏面积 0.6538hm

2
），对原始地形地貌景观破

坏大。

矿区水土环

境污染现状

分析与预测

矿山开采已开采多年，矿山作业人员较少，生产生活污水排放量少，矿石化学

成分稳定，有害有毒物质较少，矿山开采出来的矿石经加工制成碎石、砂等后由

车辆运输到区外销售。

矿山采用露天分台方式进行开采，矿山开采出来的矿石经加工后由车辆运输到

区外销；矿体及围岩中化学组分稳定，有害组份均在指标允许范围内，周边基岩

裂隙水富水性较好，但地下水位埋深较深

村庄及重要

设施影响

评估

现状条件下，评估区内无较大的人类工程建设活动，无村庄分布，矿山开采

对村庄的影响较小，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

评估区范围内无地表水，无重要水源地，无重要公路、铁路、桥梁及水利水

电工程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综

合评估

评估区划分为地质环境条件预测影响程度严重区（Ⅰ）、地质环境条件预测

影响程度较严重区（Ⅱ）及地质环境条件预测影响程度较轻区（Ⅲ），3个级别，

3个区



矿区土地

损毁预测

与评估

土地损毁的环节与时

序

基建期：在基建期间，主要是矿山建设办公区生活区、矿山道路、生产加工

车间、成品堆场、临时排土场、维修车间、其他设施、高位水池的建设造成的压

占损毁土地。地面建筑物施工分两阶段，一是施工准备期，平整施工场地，

生产运行期：本阶段损毁土地主要为露天采场开采造成的挖损损毁土地。

已损毁各类土地现状

矿山现已损毁土地资源面积共计约 9.0345hm
2
。按土地损毁类型统计，旱地

0.1341hm
2
、果园 1.4134hm

2
、有林地 3.2648hm

2
、灌木林地 0.0057hm

2
、其他林地

0.3240hm
2
、其他草地 2.2691hm

2
、采矿用地 0.3256hm

2
、农村宅基地 0.0530hm

2
、沟

渠 0.0414hm
2
、农村道路 0.1660hm

2
、裸土地 1.0374hm

2
；按损毁土地方式统计，压

占损毁 2.5329hm
2
，挖损损毁 6.5016hm

2
。现状下矿山开采对区内土地资源影响破

坏为严重 。

拟损毁土地预测与评

估

矿山拟损毁土地资源面积共计约 5.3263hm
2
。按土地损毁类型统计，损毁旱地

0.0370m
2
、果园 0.1016m

2
、有林地 1.1751hm

2
、灌木林地 0.0828hm

2
、其他林地

0.0456m
2
、其他草地 3.7633hm

2
、裸土地 0.0881hm

2
、农村宅基地 0.0322hm

2
、农村

道路 0.0006m
2
；按损毁土地方式统计，压占损毁 0.1390hm

2
，挖损损毁 5.1873hm

2
。

预测未来矿山开采对区内土地资源影响破坏为严重 。

投资估算
方案编制年限总费用概算（万元） 314.60
方案适用年限总费用概算（万元） 214.92

复 垦 区

土 地 利

用 现 状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旱地 0.1711 0.1341 0.0370 —

园地 果园 1.5150 1.4134 0.1016 —

林地

有林地 4.4399 3.2648 1.1751 —

灌木林地 0.0885 0.0057 0.0828 —

其他林地 0.3696 0.3240 0.0456 —

草地 其他草地 6.0324 2.2691 3.7633 —

工矿仓储用地 采矿用地 0.3256 0.3256 — —

住宅用地 农村宅基地 0.0852 0.0530 0.0322 —

其它用地 裸土地 1.1255 1.0374 0.0881 —

交通运输用地 农村道路 0.1666 0.1660 0.0006 —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沟渠 0.0414 0.0414 — —

合计 14.3608 9.0345 5.3263 —

复垦责任

范围内土

地损毁及

占用面积

类型
面积（公顷）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损毁

挖损 11.6889 6.5016 5.1873

压占 2.4456 2.3066 0.1390

占用 0.2263 0.2263 -

合计 14.3608 9.0345 5.3263

土

地

复

垦

面

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公顷）

已复垦 拟复垦

耕地 旱地 — 3.2069

园地 果园 — 6.6735

林地 有林地 — 0.2344

草地 其它草地 — 4.0197

合计 — 14.1345



土地复垦率
复垦面积 比例（%）

14.1345 98.42

复垦

工作

计划

及保

障措

施和

费用

预存

工作

计划

结合《土地复垦方案》的总体部署，年度实施计划分为近期治理期、中期治理期和远期治理期三

部分进行，即 2021 年 6 月～2026 年 6 月为近期治理期；2026 年 6 月～2032 年 6 月为中期治理期；2032

年 6 月～2035 年 6 月为远期治理期。具体详细工作计划安排如下：

（一）近期治理期为矿山生产期第 1～5年（2021年 6月～2026年 6月）复垦工作计划

生产期第 1年：首先进行复垦前期准备工作，开展与实施本方案相关的土地清查、项目勘测、设

计和招标工作；完成界外开采区的土地复垦工作，完成露天采场拟采区、拟建道路区的表土剥离工作。

对界外开采区进行复垦，复垦面积 1.8164hm2，其中复垦园地 1.2270hm2；复垦其他草地 0.5894hm2。土

壤重构工程：表土剥离 3592m3、覆表土 6136m3；植被重建工程：栽植矮杨梅（冬桃）3068株，播撒绿

肥 1.2270hm2，栽植油麻藤 1582株，喷播草籽 2160m2，配套工程：修筑保苗水窖 3个；监测与管护工

程：设置监测点 17次。本年需复垦资金 35.27万元。

生产期第 2年：为矿山正常开采阶段，对道路边坡进行复垦，复垦面积 0.3463hm2，均为其他草地。

对已复垦区域进行管护，仅对已复垦区域的复垦效果进行监测；并对已损毁未复垦土地的范围、地类

等进行监测。对已复垦区进行管护，管护面积 2.1627hm2。监测与管护工程：设置监测点 17次。本年

需复垦资金 3.83万元，考虑到经济发展及物价波动等因素，需价差预备费 0.27元，预计本年度需复垦

动态投资费用 4.10万元。

生产期第 3年：为矿山正常开采阶段，不安排复垦工作，收集后期复垦表土。对已复垦区域进行

管护。仅对已复垦区域的复垦效果进行监测；并对已损毁未复垦土地的范围、地类等进行监测。主要

完成工作量：外购表土运输 15796m³。对已复垦区域进行管护，管护面积 2.1627hm2。监测与管护工程：

设置监测点 17次。本年需复垦资金 50.41万元，考虑到经济发展及物价波动等因素，需价差预备费 7.30

元，预计本年度需复垦动态投资费用 57.71万元。

生产期第 4年：为矿山正常开采阶段，不安排复垦工作，仅对已复垦区域的复垦效果进行监测；

并对已损毁未复垦土地的范围、地类等进行监测。对已复垦区域进行管护，管护面积 2.1627hm2。监测

与管护工程：设置监测点 17次。本年需复垦资金 1.49万元，考虑到经济发展及物价波动等因素，需价

差预备费 0.34元，预计本年度需复垦动态投资费用 1.83万元。

生产期第 5年：为矿山正常开采阶段，对中部采场下一阶段开采区进行剥离，仅对已复垦区域的

复垦效果进行监测；并对已损毁未复垦土地的范围、地类等进行监测。主要完成工作量：剥离表土 3416m

³，表土运输 3416m³，对已复垦区域进行管护，管护面积 2.1627hm2。监测与管护工程：设置监测点 17

次。本年需复垦资金 14.40万元，考虑到经济发展及物价波动等因素，需价差预备费 4.48元，预计本



复垦

工作

计划

及保

障措

施和

费用

预存

年度需复垦动态投资费用 18.88万元。

（二）中期治理期为矿山生产期第 5～11年（2026年 6月～2032年 6月）复垦工作计划

第二阶段生产期第 5～11年（2026年 6月～2032年 6月）：

为矿山正常开采阶段，完成露天采场拟采区的表土剥离工作。对已开采结束的东部采场、中部采

场进行复垦，复垦面积 6.6593hm
2
，复垦旱地 0.8005hm

2
，复垦园地 3.7393hm

2
，复垦其他草地 2.1195hm

2
。

对已复垦区域的复垦效果进行监测。土壤重构工程：平整土地 2489m
3
、表土运输 23500m

3
、覆表土 23500m

3
、

土地翻耕 0.8005hm
2
、土地培肥 0.8005hm

2
；配套工程：水窖 11 个；植被重建工程：栽植矮杨梅（冬桃）

9348 株、播撒绿肥 3.7393hm
2
、栽植油麻藤 8228 株；监测与管护工程：设置监测点 40 次，管护面积

10.4276hm
2
。本阶段需复垦资金 54.83 万元，考虑到经济发展及物价波动等因素，需价差预备费 22.08

元，预计本年度需复垦动态投资费用 76.91 万元。

（三）远期治理期为矿山闭采期 1～3年(2032年 6月～2035年 6月)复垦工作计划

闭采期第 1年：该阶段为复垦措施全面复垦期，完成办公生活区、生产设施区、高位水池、临时

排土场、其他设施、西部采场等的土地复垦工作；复垦面积 3.6053hm2，复垦旱地 2.4064hm2，复垦园

地 1.7072hm2，复垦林地 0.2344hm2，复垦其他草地 0.9645hm2；对已复垦区域的复垦效果进行监测。

土壤重构工程：对矿区范围内外迁建筑设施拆除，拆除工程量 1367.61m³、土壤清障 1650.8m³、废渣回

填 3018.41m³，拆除范围土地平整 1.4808hm2；表土运输 23624m3、覆表土 23624m3；配套工程：水窖

5个，植被重建工程：栽植矮杨梅（冬桃）4268株，播撒绿肥 1.7072hm2；栽植圆柏 293株、栽植火棘

293株、播撒酸酱草 0.2344hm2、栽植油麻藤 4394株；监测与管护工程：设置监测点 80次，管护面积

14.1345hm2。该阶段需复垦资金 114.19万元，考虑到经济发展及物价波动等因素，需价差预备费 45.97

万元，合计本年度需复垦动态投资费用 160.16万元。

闭采期第 2～3年：该阶段主要对已复垦区域的复垦效果进行监测，对复垦成林地和草地的区域进

行管护。监测与管护工程：设置监测点 80次，管护面积 14.1345hm2。该阶段需复垦资金 11.04万元，

考虑到经济发展及物价波动等因素，需价差预备费 4.44万元，合计本年度需复垦动态投资费用 15.48

万元。

保障

措施

一、组织保障

a、提高认识

提高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作的思想认识，把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工作列为矿业活动管理工作的一个

重点，改变掠夺资源、破坏环境的行为，使“要我保护”变为“我要保护”。

b、加强管理

a）健全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由矿上企业主要领导担任，建立起一个有强有力的

环境保护工作领导集体。

b）组织管理人员，特别是企业各职能部门的主要管理人员，认真学习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作的相关法



律、法规、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公文文件，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作中各职能部门的责任进行划分和界

定，责成各部门制定工作计划和完成工作任务。

c）工作计划制定完成，组织部门的员工和工人进行培训和学习，针对不同岗位，不同时期的工作目标，

制定岗位职责，明确工作要求。

d）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实施方式，包括义务人自行实施。

e）企事业预存、缴纳备用金费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代实施。

f）土地复垦方案经专家评审和自然资源部门审核通过后，州（市）自然资源局应尽快督促项目所在地

的县自然资源局与土地复垦义务人签订土地复垦工作监管协议。

二、技术保障

a、投入保障体系

a）成立以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领导小组，成员由矿山财务、地测、技术、环保等单位负责人兼任。

b）矿长是地质环境治理与复垦的第一责任者，负责资金、人与物力的落实以及地质灾害救灾工作。

c）矿山财务部门要设立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专项资金，并建立专门账户进行管理，在出现地质环

境问题，必须立即启用该项资金，以避免问题扩大或地质灾害的发生。

d）矿山地灾部门主要负责矿区内地质灾害、排废场监测、地表水动态观测等工作，并建立健全相关台

账；预报开采可能发生地质灾害的地点，并及时通知矿及地方相关单位，以便及时采取措施；负责地

质灾害预测及应急防灾预案的编制。

e）矿山技术部门负责严格积极研究、推广可以减少地质环境问题的有关采矿等技术。另外，在进行地

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时，必须及时编制相关的安全施工措施，并对工程施工监理和质量验收工作负

责。

f）矿山环保部门负责编制中长期的地质环境保护计划，按计划要求，申请资金，具体负责地质环境的

治理监督工作。

b、项目的组织与实施

按照本方案的管理和组织实施工作，制定地质环境治理中长期计划，逐步逐项地进行治理，每个治理

项目开工前，要先向县自然资源局汇报，由矿山组织有资格的单位进行施工，并聘请有资质的单位进

行工程监理，项目结束后，由县自然资源局组织验收。

c、质量管理和劳动保护措施

a）质量管理措施

1、每个地质环境治理项目必须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施工，施工单位要提交施工措施，经矿方审查后，

方可施工，施工措施中要包括与施工质量有关的施工方法。

2、每个施工项目必须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工程监理，监理单位对工程质量负责，监理单位要建立健全监

理日志，项目中的所有阶段工程必须及时通知矿方进行验收。

3、每个施工项目完成后，由县自然资源局组织人员进行验收，质量不合格时，必须全部拆除重新施工。

4、项目验收合格后，由矿方负责将监理及施工措施、日志等资源交于市国土资源部门保存，工程质量

实行终身负责制，施工单位负责人为第一责任者，并联责监理单位。

b）劳动保护措施

每个项目施工前，由矿技术部门或施工单位编制安全施工技术措施，工人按照措施进行施工，不得违

章操作，矿方要按国家有关安全技术规定提供相应的劳动保护条件。

三、资金保障

按照“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土地复垦项目的各项土地复垦费用，由“富民县晟沅石料有限公司”支付。

土地复垦的各项投资列入工程建设投资的总体安排和年度计划中，并与主体工程建设资金同时调拨使

用，同时施工、同时发挥效益；建设单位应积极开展工作，落实资金，保证方案实施。土地复垦和生

态恢复的设备投资可以从项目环境保护工程中解决，作为“三同时”工程进行验收。对于土地复垦的日常

费用，可以采取从矿山运营过程中提成的方法解决，提取的费用从成本中列支。



根据《土地复垦条例》，土地复垦费用严格按提计、蓄存、管理、使用、审计等程序进行，做到复垦

资金的专款专用。

四、监督管理

1、资金作用保障

土地复垦资金严格按照专款专用、单独核算的办法进行管理；按照规定的开支范围支出；实行专管，

严格财务制度，规范财务手续，注明每一笔款项的使用情况，具体措施：

（1）按照统一管理、分级核算的原则，设置和健全财务管理机构，为土地复垦配备相应的财务人员。

（2）财务人员应当制订有效的预算制度，合理使用资金，加强成本费用的管理，规范财务会计报告和

对外财务信息披露。

（3）财务人员应根据土地复垦资金需要，及时按土地复垦费用监管协议向主管部门、银行报送现金使

用计划，并签字审批。

（4）不允许不符合会计制度的凭证或白条顶替土地复垦资金；不允许编造用途套取土地复垦费用；出

纳人员未经主管部门审批不允许私自支配土地复垦资金；出纳人员严禁使用现金进行土地复垦工程费

用的支付，且支付对象必须为法人。

（5）出纳人员要逐笔登记发生费用日记帐，做到日清月结，保证土地复垦资金使用安全、到位、有效。

同时，土地复垦义务人缴纳的土地复垦费专项用于土地复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挪用。

对滥用、挪用资金的，追究当事人、相关责任人的责任，给予相当的行政、经济、刑事处罚。

2、资金审计管理

审计部门要定期和不定期地对资金的运用进行审计监督，确保资金使用的合法、合规、合理。

费用

预存

计划

年度费用使用额（万元）
阶段复垦费用

使用额（万元）
分期

年度复垦费用预存

时间

年度复垦费用预

存额（万元）

阶段复垦费用

预存额（万元）

第 1 年 35.27

117.79

第 1 期 2021 年 7 月 30 日前 78.76

393.8

第 2 年 4.10 第 2 期 2022 年 7 月 30 日前 157.52

第 3 年 57.71 第 3 期 2023 年 7 月 30 日前 157.52

第 4 年 1.83

第 5 年 18.88

第 6 年 2.09

76.91

第 7 年 2.09

第 8 年 54.90

第 9 年 13.65

第 10 年 2.09

第 11 年 2.09

闭坑后第1年 183.62

199.10闭坑后第2年 7.74

闭坑后第3年 7.74

合计 393.80 393.80 393.80 393.80

2018年 7月富民县晟沅石料加工厂（即富民县晟沅石料有限公司）委托西南能矿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编制过《云南省富民县老茨塘普通建筑材料用石灰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并通

过评审，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富民县晟沅石料有限公司于 2018年至 2020年在富民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专款专用账户上累计预存土地复垦费用 161793.95元，可用于抵扣本次《富民县晟沅石料有限公司富

民县永定街道办白石岩村委会老茨塘石灰石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中土地复垦方案费

用。则富民县晟沅石料有限公司 2021 年至 2022 年土地复垦费用可抵扣 161793.95 元，从 2021 年开始

预存 62.5806 万元，剩余资金按照年度复垦费用预存额逐年预存。



复垦

费用

估算

费费

用构

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1 工程施工费 204.28

2 设备购置费 0.00

3 其他费用 50.85

4 监测与管护费 20.72

-1 监测费 11.20

-2 管护费 9.52

-3 预备费 117.95

5 基本预备费 15.31

-1 价差预备费 91.61

-2 风险金 11.03

6 静态总投资 302.19

7 动态总投资 393.80



第三部分 结论与建议

1、结论

一、交通位置

项目区位于昆明市富民县城 5°方向，直线距离约 9km 处，地处富民县永定

街道白石岩村委会境内。采矿权区块由 24 个拐点圈定，地理坐标（1980 西安坐

标系）极值：东经 102°29′54.85″～102°30′29.38″，北纬 25°18′

01.00″～25°18′15.08″，面积 0.1044km2。

二、方案适用年限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矿山剩余开采服务年限为 11 年，《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年限由矿山剩余开采服务年限 11 年和矿山闭采治理期 3

年组成，共计 14 年（2021 年 6 月～2035 年 6 月）；方案适用年限为 5年，即（2021

年 6 月～2026 年 6 月）；方案基准年确定为 2021 年，5年后矿山需重新修编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本方案的适用年限内，若采矿权人申请变更矿区范围、开采矿种、开采规模、

开采方式、地表设施等重要设施位置和生产规划、生产工艺流程发生变化，应重

新编制或修编本方案，并送交有关部门审查；若矿为权发生变更，应保证复垦义

务、责任和资金的相应变更与接续。

三、矿山地质环境与土地损毁评估

（一）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与恢复治理分区

1、评估区范围、评估级别及评估地质灾害类型

本次评估区面积为 0.96km2。评估区重要程度为重要区，矿区地质环境条件

为复杂，矿山建设规模属于小型矿山，评估区级别定为一级。评估区的预测地质

灾害类型主要为不稳定斜坡。

2、矿山地质地质灾害现状及预测评估

现状评估，评估区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等地

质灾害不发育。现状条件下评估区内主要发育有 6个潜在不稳定斜坡（BW1～BW6）。

主要分布在露天采场、露采场周围。现状条件下潜在不稳定边坡 BW1、BW2，危



害程度大，危险性大；潜在不稳定边坡 BW3、BW4、BW5、BW6，危害程度中等，

危险性中等。

预测评估，根据矿山建设情况，未来矿业活动加剧 BW1、BW2 不稳定边坡形

成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可能较大，主要危害采矿人员和设备的安全，危险程

度大，危害性大。未来矿业活动加剧 BW3、BW4、BW5 不稳定边坡形成崩塌、滑坡

等地质灾害的可能中等，主要危害人员和设备的安全，危险程度中等，危害性中

等。未来矿业活动加剧 BW6 不稳定边坡形成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可能中等，

主要主要危害下方成品堆场、维修车间设施及人员的安全，危险程度小，危害性

小。

未来露天开采引发开采边坡产生滑坡灾害可能性中等～大，危险性、危害性

中等～大；表层覆盖风化强烈的岩体诱发滑坡的可能性较大，危害程度中等，危

险性中等；办公生活区、成品堆场、生产加工车间、维修车间、其他设施、矿山

道路现诱发滑坡的可能性小，危害性、危险性小；新建高位水池诱发地面塌陷的

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危险性中等；临时排土场诱发滑坡、泥石流的可能性中等，

危害程度、危险性中等。

未来露天采场遭受滑坡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危险性、危害性大，威胁场内矿

山施工机械及人员的安全；新矿山道路边坡遭受失稳发生小规模滑坡和土体坍塌

灾害可能性较大，危害程度中等，危险性中等；矿山工程建设和运营引发或遭受

岩溶、红黏土等不良地质作用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采矿活动遭受

岩溶地面塌陷的可能性小，危害性及危险性小；矿山采矿活动对村庄影响较小，

遭受泥石流、滑坡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害程度中等，危险性中等；项目区其

他设施遭受滑坡、泥石流的可能性较小，危害性及危险性小。

3、区含水层破坏现状及预测评估

（1）含水层现状评估

评估区地下水类型主要为第四系松散土体孔隙含水层和二叠系下统阳新组

岩溶裂隙含水层。矿区主要地层富水性较好，但未发现地下水泉点露头，说明区

内地下水位埋深较深。矿区所在位置地势较高，地下水补给面积较小，因此地下

水对矿床充水影响不大。



现状下正在进行采矿活动，开采最低标高(1995m)位于最低侵蚀基准面标高

(1960m）之上，采矿活动不会改变当地地下水动态条件，不会造成地下水含水层

的水位下降，未影响到矿区及周围生产生活供水。

综上所述现状矿山生产活动对评估区水资源的影响较轻。

（2）含水层预测评估

评估区地下水类型主要有第四系松散土体孔隙含水层和二叠系下统阳新组

岩溶裂隙含水层。现状下正在进行采矿活动，矿区位于地下水位以上，当地侵蚀

基准面以上，采矿活动不会改变当地地下水动态条件，不会造成地下水含水层的

水位下降，未影响到矿区及周围生产生活供水。综合分析，含水层可能遭受矿山

开采影响为较轻。

4、地形地貌景观评估现状及预测评估

（1）地形地貌景观现状评估

矿山为已建矿山，矿山开采扰动破坏了原来地形地貌，影响地质环境的自然

完整性，其破坏形式主要是改变了原有的地形，破坏了地貌及生态景观，现已形

成一个 圆弧状采空区，破坏面积约为 5.8409hm2，故采矿活动对地形地貌景观影

响和破坏现状评估为严重。评估范围内无上百人居住村庄，无大型公路、水利水

电设施分布，不属于地质遗迹及无其它国家、省级、县级自然保护区分布及风景

名胜古迹，周边无交通要道，故不存在对上述的破坏。现状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

和破坏程度严重。

（2）地形地貌景观预测评估

评估区范围内不属于地质遗迹及其它国家级、省级、县级自然保护区分布及

风景名胜古迹。矿山开采终了时，项目区的土地利用格局未发生改变，但矿区自

然景观的连续性会被破坏。根据开发方案的设计，矿体开采为露天开采，采矿终

了时台阶高度 10m，采场最终边坡角为小于 55°，台阶坡面角为小于 60°，坡

度较陡，将形成永久性的陡坎，灰岩岩石裸露、部分岩溶发育，较易进行绿化；

采矿终了时矿区内还会形成 4.6725hm2的采坑，项目区新建办公生活区、新建生

产加工区、新建矿山道路及高位水池共 0.6538hm2，破坏地形地貌景观 5.3263hm2

（其中露天采场破坏面积 4.6725hm2，项目区破坏面积 0.6538hm2），对原始地形

地貌景观破坏大。露天采场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程度为严重。

5、水土环境污染影响现状及预测评估



（1）水土环境污染现状评估

矿山开采已开采多年，矿山作业人员较少，生产生活污水排放量少，矿石化

学成分稳定，有害有毒物质较少，矿山开采出来的矿石经加工制成碎石、砂等后

由车辆运输到区外销售，所以矿山现阶段活动总体对水土环境污染影响较轻。

（2）水土环境污染预测评估

矿山采用露天分台方式进行开采，矿山开采出来的矿石经加工后由车辆运输

到区外销；矿体及围岩中化学组分稳定，有害组份均在指标允许范围内，周边基

岩裂隙水富水性较好，但地下水位埋深较深，矿山在开采过程中对地表水体、土

壤物理性质等地质环境的危害较轻。

6、村庄及重要设施影响综合评估

经调查，评估范围内无上百人居住村庄，无大型公路、水利水电设施分布，

不属于地质遗迹及无其它国家、省级、县级自然保护区分布及风景名胜古迹，周

边无交通要道，故不存在对上述重要设施的影响，生产过程中的静态爆破扬尘对

居民影响较小。

7、通过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依据《矿山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方案编制规

范》（DZ/T0223-2011）中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分区表，将矿山地质环

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分为重点防治区（A）、次重点防治区（B）和一般防治区（C），

三个级别三个区段。

8、适宜性评价

矿山开采建设过程中诱发和加剧地质灾害（含岩土工程问题）多属开采此类

矿山过程中常见地质灾害，采取积极有效的防治措施，才能有效避免和减轻地质

灾害的危害，矿山建设适宜性综合评估为适宜性差。

（二）土地复垦责任范围、复垦率及复垦方向

1、已损毁土地类型及损毁程度

矿山现已损毁土地资源面积共计约 9.0345hm2。按土地损毁类型统计，旱地

0.1341hm2、果园 1.4134hm2、有林地 3.2648hm2、灌木林地 0.0057hm2、其他林地

0.3240hm2、其他草地 2.2691hm2、采矿用地 0.3256hm2、农村宅基地 0.0530hm2、

沟渠 0.0414hm2、农村道路 0.1660hm2、裸土地 1.0374hm2；按损毁土地方式统计，



压占损毁 2.5329hm2，挖损损毁 6.5016hm2。现状下矿山开采对区内土地资源影响

破坏为严重 。

2、拟损土地类型及损毁程度

矿山拟损毁土地资源面积共计约 5.3263hm
2
。按土地损毁类型统计，损毁旱

地 0.0370m
2
、果园 0.1016m

2
、有林地 1.1751hm

2
、灌木林地 0.0828hm

2
、其他林地

0.0456m
2
、其他草地 3.7633hm

2
、裸土地 0.0881hm

2
、农村宅基地 0.0322hm

2
、农

村道路 0.0006m
2
；按损毁土地方式统计，压占损毁 0.1390hm

2
，挖损损毁 5.1873hm

2
。

预测未来矿山开采对区内土地资源影响破坏为严重 。

3、损毁土地类型及损毁程度

本矿山损毁土地总面积约 14.3608hm
2
（其中已损毁土地面积 9.0345hm

2
、拟

损毁面积 5.3263hm
2
）；按土地损毁类型统计，损毁旱地 0.1711m

2
、果园 1.5150m

2
、

有林地 4.4399m
2
、灌木林地 0.0885m

2
、其他林地 0.3696m

2
、其它草地 6.0324hm

2
、

采矿用地 0.3256hm
2
、裸土地 1.1255hm

2
、农村宅基地 0.0852hm

2
、农村道路

0.1666hm
2
、沟渠 0.0414hm

2
；按损毁土地方式统计，压占损毁 2.6719hm

2
，挖损

损毁 11.6889hm
2
。矿山开采对区内土地资源影响破坏为严重。

4、土地复垦面积、复垦责任范围、复垦土地面积、土地复垦率

复垦区面积为 14.3608hm2，根据评价范围确定，本矿山剩余生产服务年限为

11 年，共计损毁土地面积约 14.3608hm2。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规划将矿山道路

予以保留（保留道路宽度按 4m 计，则面积为 0.2043hm2）作为后续耕地配套设施

使用、截排水沟（面积为 0.0220hm2）作为沟渠予以保留，保留面积合计 0.2263hm2，

本矿山复垦土地面积为 14.1345hm2，其中复垦为旱地 3.2069hm2，复垦为果园

6.6735hm2，复垦为有林地 0.2344hm2，复垦为其它草地 4.0197hm2，土地复垦率

为 98.42%。

四、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工程

1、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方案主要工程

完成界外采场治理工程、凹陷采坑回填。完成后续露天采场及生产设施场地

边坡清理工程；临时排土场、矿山道路的截排水、拦挡，以及其他生产设施区警

示监测工作；定期开展矿坑排水水质监测；定期对评估区内地形较陡斜坡区进行

人工监测。



2、土地复垦方案主要工程

（1）完成界外开采区的土地复垦工作，完成露天采场拟采区、拟建道路区

的表土剥离工作。对界外开采区进行复垦，复垦面积 1.8164hm2，其中复垦园地

1.2270hm2；复垦其他草地 0.5894hm2。土壤重构工程：表土剥离 3592m3、覆表

土 6136m3；植被重建工程：栽植矮杨梅（冬桃）3068株，播撒绿肥 1.2270hm2，

栽植油麻藤 1582株，喷播草籽 2160m2，配套工程：修筑保苗水窖 3个；监测与

管护工程：设置监测点 17次。

（2）完成办公生活区、原矿堆场、生产加工车间、成品仓、临时排土场、

维修车间、高位水池、露天采场底部平台区、平台区边坡区的土地复垦工作；对

已复垦区域的复垦效果进行监测。土壤重构工程：砌体拆除 1367.61m3、土壤清

障 1650.80m3、废渣回填 3018.41m3、剥离表土及运输 7008m3、外购表土 15796m

³、覆表土 47097m3、土地翻耕 3.2069hm2、土地培肥 3.2069hm2；配套工程：修

筑水窖 22个；植被重建工程：栽植矮杨梅（冬桃）13616株，播撒绿肥 5.5508hm2，

栽植圆柏 293株、栽植火棘 293株、播撒酸酱草 0.2344hm2、栽植油麻藤 14868

株；监测与管护工程：设置监测点 80次，管护面积 14.1345hm2。

五、经费估算与进度安排

1、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方案经费估算与进度安排

本矿山《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方案》适用年限（5年）估算费用 214.92万元；

本矿山《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方案》编制年限（14年）估算费用为 314.60万元。

2021年 6月～2026年 6月为近期安排恢复治理资金 214.92万元，2026年 6

月～2032年 6月为中期安排治理恢复资金 45.34万元，2032年 6月～2035年 6

月为远期安排恢复治理资金 54.34万元。

2、土地复垦方案经费估算与进度安排

本方案复垦投资估算静态总投资 302.19万元，动态总投资 393.80万元；复

垦面积 14.1345hm2，静态亩均投资 14253元/亩，动态亩均投资 18574元/亩。

2021年 6月～2026年 6月为近期安排土地复垦资金 117.79万元，2026年 6

月～2032年 6月为中期安排土地复垦资金 76.91万元，2032年 6月～2035年 6

月为远期安排土地复垦资金 199.10万元。

3、方案编制年限经费估算



方案编制年限 14年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总投入 708.40万元（其中恢复治理

费用 314.60万元、土地复垦费用 393.80万元）。

4、方案适用年限经费估算

方案适用年限 5年内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总投入 332.71万元（其中恢复治

理费用 214.92万元、土地复垦费用 117.79万元）。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费用由企业自筹。

2、建议

1、本方案是矿山地质环境预防、治理与监测工程的重要依据之一，但《方

案》不代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的勘查与设计工作，实施时，应委托有经验的

单位进行勘察设计，矿山企业在各阶段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前

应进行勘察和设计，编制施工方案及施工图，并进行详细的地质环境和经济效益

论证。

2、严格执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44号）和《云南

省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及时交纳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

证金；根据“云南省土地复垦费用确认书”，及时交纳土地复垦费用。

3、矿山开采应把地质灾害的防治和地质环境保护放在重要位置，尽量减少

或避免对地质环境的破坏。地质灾害的防治重点，应针对矿业活动、相关居民点

有较大危害或威胁的地质灾害体（点）。

4、合理开发利用矿山资源，按照边开采、边治理、边恢复的方针对矿山进

行恢复治理工作，保护生态环境。

5、加强对现有采空区监测，发现危害，应及时采取措施，减轻危害。

6、矿山在生产中，应加强地质环境问题的防治和安全生产工作，发现环境

问题及时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7、开采期间发现地质环境异常现象应及时请相关单位、专家进行论证。

8、切实做好监测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及保护

的有关规定，做好生产、生活用水的排放工作，禁止污染地下、地表水。

9、在方案编制年限内，根据开采情况对本方案设计工程、植物和监测措施

进行修编，本次仅为初步方案，各工程实施前要进行单项工程研究和设计。



10、采场高陡边坡：对采场高陡边坡应及时对危岩进行清理。

12、矿山采场边坡较陡，岩体倾向与开采坡向为斜交，边坡稳定性差，矿山

开采极易引发或遭受滑坡崩塌灾害，建议业主开采过程中应降低开采台阶，放缓

台阶边坡角。

13、在实际开采工程中建议适当降低台阶高度和边坡角，增大安全平台宽度，

确保不产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

14、建议矿山在今后开展矿业活动中，应严重依照开发利用方案从上而下分

台阶开采，边开采边复垦。

15、建议矿山严格按开发利用方案进行开采，对于矿山西帮边坡应加强监测

与巡查并进行削坡处理，及时消除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

16、开发利用方案已经专家评审通过，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矿山内辅助生产设

施，均位于300m爆破警戒线内，该方案拟设计外迁至矿区外南部，从现场调查

情况来看，外迁拟选址周围存在基本农田，矿山生产加工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粉尘

污染，会对农作物造成一定的污染，同时矿山原矿外运加工会增加矿山生产成本，

综合业主规划考虑，矿山拟选址的生产加工区及办公生活区仅作参考，鉴于目前

不进行外迁考虑。本方案仅对该选址区域仅进行预测性分析评价。建议业主后期

开发利用时做好合理安排，若需外迁应采取相应的保障措施，同时做好拆迁后的

复垦工作。

17、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西部采场开采终了后形成凹陷采坑，采场外部汇水

可通过道路内侧排水沟向四周低洼处排泄，若雨季底部集水可采用集水明排方式

进行抽排集水。集水点设于西部采场底部南侧，采用内燃机水泵抽排。建议业主

根据闭坑后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必要时可采区采坑回填措施。


	第二部分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基本情况表
	第三部分     结论与建议
	1、结论

